附件5
“并联”服务业务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建设单位申请





“并联”服务牵头部门受理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规定条件或按照要求完成补正的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规定条件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



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由验收“并联”服务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整改的资料





各专项验收部门材料审核





“并联”服务相关部门


材料复审





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向牵头部门反馈赴现场服务的人员、时间、联系方式





建设单位材料整改





各专项验收部门联合开展服务





验收不通过的，相关部门出具整改意见





验收通过的，相关部门反馈验收合格的结果文书





办结出证





建设单位整改完成后提出复验申请





验收通过的，相关部门在系统上传验收合格的结果文书













